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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地方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ltax.gov.cn/gdsite/portal/gdsite/2017-09/22/content_ccdd2563003f4b39af328f326d5de02b.shtml） 

 

附錄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印花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 

 

为规范印花税核定征收管理，根据《印花税管理规程（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

第 77 号印发）等相关规定，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制定了《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印花税核定征收管

理办法》，现予以发布，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特此公告。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2017 年 9 月 21 日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印花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规范核定征收印花税工作，堵塞税收漏洞，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及其施行细则、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印花税管理规程(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77

号）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纳税人应当如实提供、妥善保存印花税应纳税凭证等有关纳税资料，按税务机关

要求统一建立《印花税应纳税凭证登记簿》，指定专人负责逐笔记录应纳税凭证的书立、领受

情况，并按规定据实计算、缴纳印花税。 

应纳税凭证保存期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核定纳税人印花税计税依据： 

（一）未按规定建立《印花税应纳税凭证登记簿》，或未如实登记和完整保存应纳税凭证

的； 

（二）拒不提供应纳税凭证或不如实提供应纳税凭证致使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 

（三）采用按期汇总缴纳办法的，未按主管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报送汇总缴纳印花税情况

报告，经主管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报告，逾期仍不报告的或者主管税务机关在检查中发现纳税人

有未按规定汇总缴纳印花税情况的。 

第四条  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的实际生产经营收入，参考纳税人各期印花税纳税情况及合

同签订情况确定纳税人印花税计税依据，填写《其他纳税核定表（印花税核定）》（附表 1）进

行核定，具体如下： 

（一）工业企业的购销合同，购销环节应征的印花税合并按销售收入的 70%作为计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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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及其他企业的购销合同，购销环节应征的印花税合并按销售收入的 50%作为计

税依据。 

（三）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购销合同，购销环节应征的印花税合并按销售收入 30%作为计

税依据。 

（四）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应纳税凭证核定计税依据及税目。 

第五条  核定征收购销合同印花税的计算公式：购销合同应纳印花税税额＝销售收入×核定

比例×适用税率。 

核定征收其他应纳税凭证计算公式：税务机关规定的核定计税依据×适用税率 

第六条  印花税核定征收的有效期以年为单位，每次核定最长不超过 3 年。 

第七条  主管税务机关应采取集体审议方式确定核定征收印花税纳税人，做好相关会议记

录并于 10 个工作日内将结果报上一级税务机关备案。 

第八条  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征收印花税，应向纳税人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注明核定征

收的依据、核定征收期间和税款缴纳期限，纳税人按规定进行纳税申报和缴纳税款。 

主管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在核定征收期限内发生情况变化或核定期满，可调整或取消核定

征收方式，并向纳税人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 

第九条  纳税人对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纳税额有异议，或因生产经营情况发生变化需要

重新核定的，填写《其他纳税核定申请表（印花税核定申请）》（附表 2）并提供相关证据，主

管税务机关核实后进行调整或取消。 

对经审核确认调整或取消核定征收的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应自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

内制作《税务事项通知书》并送达纳税人。 

第十条  实行核定征收印花税的，纳税期限为 1 个月，税额较小的，纳税期限可为 1 个季

度，具体由主管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人应当自纳税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填写国家税务总局统

一制定的纳税申报表申报缴纳核定征收的印花税。 

第十一条  实行印花税核定征收的纳税人，对于税务机关已核定凭证类型以外的其他应纳

税凭证，仍应按规定据实计算、缴纳印花税。 

纳税人未经主管税务机关按照本办法规定程序核定征收印花税的，不得自行以核定征收方

式计算缴纳印花税。 

第十二条  纳税人在核定期内发生核定类型的应纳税凭证已据实缴纳印花税的，其已缴纳

（包括贴花）的税款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可作为“本期已缴税额”，在申报缴纳当期同类凭

证印花税税额时予以扣减，当期扣减不完的不可结转。申报时因“本期已缴税额”大于“本期

应纳税额”导致“本期应补（退）税额”出现负数的，超出部分不可申请退、抵税。 

纳税人应当在申报表的备注栏中注明已缴纳（贴花）应税凭证的名称、金额、已缴纳印花

税额以及税票号码等信息。对已缴纳印花税税款的完税凭证，纳税人应留存备查，并对留存备

查的完税凭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申报缴纳印花税或隐瞒核定征收印花税计税依据，造成

不缴或少缴税款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主管税务机关应加强对印花税的纳税评估，及时发现征收薄弱环节及纳税疑点

户，并实施重点核查。地级市以上地税局要加强对印花税征收的政策管理和业务指导。省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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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时调整印花税核定征收的应税凭证范围、核定依据、核定额度或比例。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负责解释，各地级以上市地方税务局可根据本办法

制定具体管理规定。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附：1.其他纳税核定表（印花税核定） 

2.其他纳税核定申请表（印花税核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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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dltax.gov.cn/gdsite/portal/gdsite/2017-09/22/ccdd2563003f4b39af328f326d5de02b/files/a46c4b833f6b41c3bd9bb287dd120237.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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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其他纳税核定表 

（印花税核定）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上年缴

纳印花

税情况 

1.“三自”纳税购花金额： 

2.汇总缴纳，缴款书记载纳税金额： 

3.缴纳印花税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印花税

情况鉴

定 

项目 纳税人自报情况 税务机关确认情况 

1.应纳税凭证

登记薄 
健全（ ） 不健全（ ） 健全（ ） 不健全（ ） 

2.应纳税凭证

提供情况 

据 实 提 供

（ ） 
不据实提供（ ） 据实提供（ ） 

不 据 实 提 供

（ ） 

3.汇总缴纳印

花税报送情

况 

据 实 报 送

（ ） 
不据实报送（ ） 据实报送（ ） 

不 据 实 报 送

（ ） 

核定征收的应税项目 

核定征收期起  核定征收期止  

征收品目 核定征收凭证类型 核定定额 核定比例 备注 

     

     

     

     

主管税务机关意见： 

 

 

 

（公章）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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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其他纳税核定申请表 

（印花税核定申请）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上年缴

纳印花

税情况 

1.“三自”纳税购花金额： 

2.汇总缴纳，缴款书记载纳税金额： 

3.缴纳印花税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印花税

情况鉴

定 

项目 纳税人自报情况 税务机关确认情况 

1.应纳税凭证

登记薄 
健全（ ） 不健全（ ） 健全（ ） 不健全（ ） 

2.应纳税凭证

提供情况 

据 实 提 供

（ ） 
不据实提供（ ） 

据 实 提 供

（ ） 

不 据 实 提 供

（ ） 

3.汇总缴纳印

花税报送情

况 

据 实 报 送

（ ） 
不据实报送（ ） 

据 实 报 送

（ ） 

不 据 实 报 送

（ ） 

核定征收的应税项目 

核定征收期起  核定征收期止  

征收品目 核定征收凭证类型 核定定额 核定比例 备注 

     

     

     

     

纳税人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主管税务机关意见： 

 

 

 

（公章）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